
— 1—

静党农领办发〔2025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和静县 2024—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党委、人民政府：

《关于印发《和静县 2024—2026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

案》的通知》已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同意，现

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中共和静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5 年 2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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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静县 2024-2026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

为全面落实党中央，国务院关于“三农”工作决策部署和自

治区人民政府工作安排，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, 根据自治区

农 业 农 村 厅 、 财 政 厅 《 关 于 印 发 <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

2024—2026 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新农

机〔2024〕740 号），在我县范围内农机购置补贴实行全价购

机直补到卡的补贴形式，现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补贴范围和补贴机具

根据我县农业产业发展规划，优先补贴粮食生产重要环

节、林果、畜牧养殖、设施、特色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以及重点

支持分流式整地机，高性能播种机，吊杆式喷雾剂，报废农机

补贴、残膜回收、翻堆肥等国产北斗智能终端设备等有助于促

进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等生产急需的农业机械推

广应用，确保政策实施科学规范、精准有效。

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《关于新一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

策衔接有关事项的公告》精神 ，自2024年6月1日零时之后购

置的农机具补贴标准，按《2024—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机

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（第一批）》及此后发布的各

批次一览表执行。6月1日零时之前购置的农机具，按 2021—2023

年政策执行，购置时间以发票日期为准。

补贴范围。我县根据农业生产需要和资金供需实际，从上

一级下发的补贴范围中确定本地补贴机具品目和档次，结合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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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实际，由自治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种类 24 大类 52 小

类 126 个品目缩减至 24 大类 52 小类 103 个品目。补贴范围保

持 3 年内总体稳定，我县依据自治区按年度发布的《农机购置

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》批次适时调整补贴机具。联合

整地机仅限分流式整地机，耙仅限圆盘耙，驱动耙，轮式拖拉

机（两轮驱动和 60 马力以下不予补贴），割晒机和脱粒机（仅

和田地区，克州补贴）。对国家强调推广应用的检测终端与辅

助驾驶系统按国家统一要求实施补贴。

为了贯彻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印发＜

2024—2026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

贴额一览表（第一批）＞》的通知（新农机〔2024〕142 号）

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农机购置优先以粮油等主要作物大

面积单产提升、机收减损及农业生产急需、农业其他领域发展

急需，以及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品目档次进行补贴。对我

县区域内保有量明显过多、技术相对落后、不符合我县实际应

用情况、群众反映问题较多、实际使用性能较差的机具建立清

单，按年度调整补贴品目档次，以下产品退出或暂停补贴，具

体品目如下：

序

号
大类 小类 品目 分档名称 基本配置和参数

补贴额

（元）

特殊县

补贴额

（元）

通用/非通

用

7
耕整地

机械

耕地机

械
旋耕机

单轴 l.5—2
m 旋耕机

单轴； l.5 m≦工

作幅宽< 2m
590 590 通用

12
耕整地

机械

耕地机

械
旋耕机

1.2—2m 履

带自走式旋

耕机

型式：履带自走

式；1.2m≤耕幅＜

2m；22.1kW≤发
动机功率

3000 3000 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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≤88.2kW；离地间

隙≥280mm

14
耕整地

机械

耕地机

械

微型耕

耘机

功率 2- 4kW
微型耕耘机

发动机燃油种

类：柴油或汽油；

2.0kW≦发动机

标定功率<4.0kW

590 590 通用

19
耕整地

机械

耕地机

械
深松机

2一 3 铲偏

柱式、全方位

式深松机

深松部件 2、3
个； 深松铲结构

型式：偏柱式或

全方位式；铲间

距≥33 0mm

1600 1600 通用

70
种植施

肥机械

栽植机

械
插秧机

6行及以上

手扶步进式

水稻插秧机

手扶步进式；6
行及以上

4700 4700 通用

71
种植施

肥机械

栽植机

械
插秧机

4-5 行四轮乘

坐式水稻插

秧机

四轮乘坐式；4、
5 行

11100 13300 通用

72
种植施

肥机械

栽植机

械
插秧机

6-7 行四轮乘

坐式水稻插

秧机

四轮乘坐式；6、
7 行

24900 29800 通用

73
种植施

肥机械

栽植机

械
插秧机

6-7 行辅助驾

驶四轮乘坐

式水稻插秧

机

四轮乘坐式；6、
7 行；前装辅助驾

驶（系统）设备

（卫星接收机板

卡类型及频点：

北斗信号）

27900 27900 通用

74
种植施

肥机械

栽植机

械
插秧机

8行及以上

四轮乘坐式

水稻插秧机

四轮乘坐式；8
行及以上

29100 29100 通用

75
种植施

肥机械

栽植机

械
插秧机

8行及以上

辅助四轮乘

坐式水稻插

秧机

四轮乘坐式；8
行及以上；前装

辅助驾驶（系统）

设备（卫星接收

机板卡类型及频

点：北斗信号）

32100 32100 通用

76
种植施

肥机械

栽植机

械
移栽机

悬挂 2 行半

自动秧苗移

栽机

悬挂式，移栽行

数 2 行，人工投

苗

3310 3310 非通用

78
种植施

肥机械

栽植机

械
移栽机

悬挂 3 行及

以上半自动

秧苗移栽机

悬挂式，移栽行

数 2:3,入工投苗
4690 4690 非通用

94 田间管 植保机 植保无 10-20L 多旋 1OL≦药液箱额 6000 6000 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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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机械 械 人驾驶

航空器

翼植保无人

驾驶航空器

定容量<20L;
多旋翼；电动、

油动、油电混动；

电动须配罣智能

电池系统，含智

能电池 2 组及以

上；

具有避障系统：

具有 RTK 的高

精度卫星导航定

位系统（卫

星接收机板卡类

型及频点：北斗

信号）；具有电

子围栏

95
田间管

理机械

植保机

械

植保无

人驾驶

航空器

20-30L 多旋

翼植保无人

驾驶航空器

20L≦药液箱额

定容量<30L;
多旋翼；电动、

油动、油电混动；

电动须配罣智能

电池系统，含智

能电池 2 组及以

上；

具有避障系统：

具有 RTK 的高

精度卫星导航定

位系统（卫

星接收机板卡类

型及频点：北斗

信号）；具有电

子围栏

9000 9000 通用

98
田间管

理机械

植保机

械

植保无

人驾驶

航空器

15-25L 单旋

翼植保无人

驾驶航空器

15L≦药液箱额

定容量<25L;
单旋翼；电动、

油动、油电混动；

电动须配罣智能

电池系统，含智

能电池 2 组及以

上；

具有避障系统：

具有 RTK 的高

精度卫星导航定

位系统（卫

9000 9000 通用



— 6—

星接收机板卡类

型及频点：北斗

信号）；具有电

子围栏

100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脱粒机

脱粒滚筒长

度

60-120cm，带

清选及秸秆

揉丝功能

60cm≤脱粒滚筒

长度<120cm(含
风筛、比重式清

选机构),具有揉

丝功能

1500 1500 非通用

101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脱粒机

脱粒滚筒长

度 120cm及

以上，带清选

及秸秆揉丝

功能

脱粒滚筒长度

≥120cm(含风筛、

比重式清选机

构),具有揉丝功

能

2300 2300 非通用

102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谷物联

合收割

机

3—5kg/s 自
走轮式谷物

联合收割机

（含自走半

履带式）

3kg/s≤喂入量

<5kg/s；自走轮式

（含自走半履带

式）；喂入方式：

全喂入

15400 15400 通用

103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谷物联

合收割

机

5—7kg/s 自
走轮式谷物

联合收割机

（含自走半

履带式）

5kg/s≤喂入量

<7kg/s；自走轮式

（含自走半履带

式）；喂入方式：

全喂入

35600 42700 通用

107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谷物联

合收割

机

1—1.5kg/s自
走履带式谷

物联合收割

机（全喂入），

包含

1.5—2.1kg/s
自走履带式

水稻联合收

割机（全喂

入）

1kg/s≤喂入量

<1.5kg/s，
1.5kg/s≤水稻机

喂入量<2.1kg/s；
自走履带式；喂

入方式：全喂入

9000 9000 通用

108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谷物联

合收割

机

1.5—2.1kg/s
自走履带式

谷物联合收

割机（全喂

入），包含

2.1—3kg/s自
走履带式水

稻联合收割

机（全喂入）

1.5kg/s≤喂入量

<2.1kg/s，
2.1kg/s≤水稻机

喂入量<3kg/s；自
走履带式；喂入

方式：全喂入

14500 14500 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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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谷物联

合收割

机

2.1—3kg/s自
走履带式谷

物联合收割

机（全喂入），

包含

3—4kg/s 自
走履带式水

稻联合收割

机（全喂入）

2.1kg/s≤喂入量

<3kg/s，3kg/s≤水
稻机喂入量＜

4kg/s；自走履带

式；喂入方式：

全喂入

23000 23000 通用

110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谷物联

合收割

机

3—4kg/s 自
走履带式谷

物联合收割

机（全喂入），

包含

4—6kg/s 自
走履带式水

稻联合收割

机（全喂入）

3kg/s≤喂入量

<4kg/s，4kg/s≤水
稻机喂入量＜

6kg/s；自走履带

式；喂入方式：

全喂入

28200 33800 通用

111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谷物联

合收割

机

4—6kg/s 自
走履带式谷

物联合收割

机（全喂入），

包含 6kg/s及
以上自走履

带式水稻联

合收割机（全

喂入）

4kg/s≤喂入量

<6kg/s，水稻机喂

入量≥6kg/s；自走

履带式；喂入方

式：全喂入

31300 37500 通用

114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玉米收

获机

2行摘穗剥

皮型自走式

玉米收获机

2行割台；1m≤
工作幅宽＜

1.6m；型式：自

走式（摘穗剥皮

型）

22000 22000 通用

115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玉米收

获机

3行摘穗剥

皮型自走式

玉米收获机

3 行割台；1.6m≤
工作幅宽＜

2.2m；型式：自

走式（摘穗剥皮

型）

40100 48100 通用

116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玉米收

获机

4行摘穗剥

皮型自走式

玉米收获机

4 行割台；2.2m≤
工作幅宽＜

2.8m；型式：自

走式（摘穗剥皮

型）

57700 69200 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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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8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玉米收

获机

3行及以上

摘穗剥皮型

自走式玉米

收获机（窄行

距）

3 行及以上割台；

1m≤工作幅宽＜

1.6m；型式：自

走式（摘穗剥皮

型）

22000 22000 通用

119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玉米收

获机

4行及以上

摘穗剥皮型

自走式玉米

收获机（窄行

距）

4 行及以上割台；

1.6m≤工作幅宽

<2.2m；型式：自

走式（摘穗剥皮

型）

40100 40100 通用

121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玉米收

获机

4行自走式

玉米籽粒联

合收获机

4 行割台；2.2m≤
工作幅宽＜

2.8m；型式：自

走式

40300 48360 通用

125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玉米收

获机

2行穗茎兼

收玉米收获

机

2行割台；1m≤
工作幅宽＜

1.6m；型式：自

走式

26800 26800 通用

126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玉米收

获机

3行穗茎兼

收玉米收获

机

3 行割台；1.6m≤
工作幅宽＜

2.2m；型式：自

走式

45100 54100 通用

127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玉米收

获机

4行穗茎兼

收玉米收获

机

4 行割台；2.2m≤
工作幅宽＜

2.8m；型式：自

走式

62900 75000 通用

129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玉米收

获机

3行及以上

穗茎兼收玉

米收获机（窄

行距）

3 行及以上割台；

1m≤工作幅宽＜

1.6m；型式：自

走式

26800 26800 通用

130
收获机

械

粮食作

物收获

机械

玉米收

获机

4行及以上

穗茎兼收玉

米收获机（窄

行距）

4 行及以上割台；

1.6m≤工作幅宽

<2.2m；型式：自

走式

45100 45100 通用

140
收获机

械

棉麻作

物收获

机械

棉花收

获机

3 行自走式，

带打包

自走式,工作行

数：3行,带打包

装置

400000 400000 非通用

141
收获机

械

棉麻作

物收获

机械

棉花收

获机

4 行自走式，

带打包

自走式,工作行

数：4行,带打包

装置

450000 450000 非通用

142
收获机

械

棉麻作

物收获

棉花收

获机

6 行自走式，

带打包

自走式,工作行

数：6行,带打包
600000 600000 非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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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 装置

143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大豆收

获机

1—3kg/s 自
走轮式大豆

收获机

结构型式：自走

轮式，全喂入；

1kg/s≤喂入量＜

3kg/s；拨禾轮型

式：弹齿式

11700 11700 通用

144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大豆收

获机

3—5kg/s 自
走轮式大豆

收获机

结构型式：自走

轮式，全喂入；

3kg/s≤喂入量＜

5kg/s；拨禾轮型

式：弹齿式

15400 15400 通用

145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大豆收

获机

5—7kg/s 自
走轮式大豆

收获机

结构型式：自走

轮式，全喂入；

5kg/s≤喂入量＜

7kg/s；拨禾轮型

式：弹齿式

35600 35600 通用

146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大豆收

获机

7—12kg/s 自
走轮式大豆

收获机

结构型式：自走

轮式，全喂入；

7kg/s≤喂入量＜

12kg/s；拨禾轮型

式：弹齿式

40300 40300 通用

147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大豆收

获机

12kg/s 及以

上自走轮式

大豆收获机

结构型式：自走

轮式，全喂入；

喂入量≥12kg/s；
拨禾轮型式：弹

齿式

68000 68000 通用

148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大豆收

获机

12kg/s 及以

上辅助驾驶

自走轮式大

豆收获机

结构型式：自走

轮式，全喂入；

喂入量≥12kg/s；
拨禾轮型式：弹

齿式；前装辅助

驾驶（系统）设

备（卫星接收机

板卡类型及频

点：北斗信号）

71000 71000 通用

149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大豆收

获机

0.6—1kg/s自
走履带式大

豆收获机

结构型式：自走

履带式，全喂入；

0.6kg/s≤喂入量

＜1kg/s；拨禾轮

型式：弹齿式

8500 8500 通用

150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大豆收

获机

1—1.5kg/s自
走履带式大

结构型式：自走

履带式，全喂入；
10000 10000 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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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 豆收获机 1kg/s≤喂入量

<1.5kg/s；拨禾轮

型式：弹齿式

151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大豆收

获机

1.5—2.1kg/s
自走履带式

大豆收获机

结构型式：自走

履带式，全喂入；

1.5kg/s≤喂入量

<2.1kg/s；拨禾轮

型式：弹齿式

14500 14500 通用

152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大豆收

获机

2.1—3kg/s自
走履带式大

豆收获机

结构型式：自走

履带式，全喂入；

2.1kg/s≤喂入量

＜3kg/s；拨禾轮

型式：弹齿式

23000 23000 通用

153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大豆收

获机

3—4kg/s 自
走履带式大

豆收获机

结构型式：自走

履带式，全喂入；

3kg/s≤喂入量＜

4kg/s；拨禾轮型

式：弹齿式

28200 28200 通用

154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大豆收

获机

4—6kg/s 自
走履带式大

豆收获机

结构型式：自走

履带式，全喂入；

4kg/s≤喂入量＜

6kg/s；拨禾轮型

式：弹齿式

31300 31300 通用

155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大豆收

获机

6kg/s 及以上

自走履带式

大豆收获机

结构型式：自走

履带式，全喂入；

喂入量≥6kg/s；拨
禾轮型式：弹齿

式

40300 40300 通用

156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大豆收

获机

6kg/s 及以上

辅助驾驶自

走履带式大

豆收获机

结构型式：自走

履带式，全喂入；

喂入量≥6kg/s；拨
禾轮型式：弹齿

式；前装辅助驾

驶（系统）设备

（卫星接收机板

卡类型及频点：

北斗信号）

43300 43300 通用

157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油菜籽

收获机

1—3kg/s 自
走轮式油菜

籽收获机

1kg/s≤喂入量

<3kg/s；自走轮式
11700 11700 通用

158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油菜籽

收获机

3—5kg/s 自
走轮式油菜

3kg/s≤喂入量

<5kg/s；自走轮式
15400 15400 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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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 籽收获机

161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油菜籽

收获机

0.6—1kg/s自
走履带式油

菜籽收获机

0.6kg/s≤喂入量

<1kg/s；自走履带

式

8500 8500 通用

162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油菜籽

收获机

1—1.5kg/s自
走履带式油

菜籽收获机

1kg/s≤喂入量

<1.5kg/s；自走履

带式

10000 10000 通用

163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油菜籽

收获机

1.5—2.1kg/s
自走履带式

油菜籽收获

机

1.5kg/s≤喂入量

<2.1kg/s；自走履

带式

14500 14500 通用

164
收获机

械

油料作

物收获

机械

油菜籽

收获机

2.1—3kg/s自
走履带式油

菜籽收获机

2.1kg/s≤喂入量

<3kg/s；自走履带

式

23000 23000 通用

169
收获机

械

果菜茶

烟草药

收获机

械

果类收

获机

2-3m 自走辣

椒联合收获

机

结构型式:自走

式;联合收

获;2m≤工作幅宽

<3m

95000 95000 非通用

172
收获机

械

果菜茶

烟草药

收获机

械

瓜类采

收机

工作幅宽

1.5m-3m,牵
引式籽瓜捡

拾脱粒联合

作业机

牵引式,工作幅

宽:1.5m≤工作幅

宽<3m。

10000 10000 非通用

174
收获机

械

果菜茶

烟草药

收获机

械

瓜类采

收机

工作幅宽

≥2m,籽瓜捡

拾脱粒联合

作业机

背负式,工作幅

宽:2m≤工作幅宽

<3m。

18600 18600 非通用

176
收获机

械

果菜茶

烟草药

收获机

械

瓜类采

收机

1.5-2.0m 自

走式籽瓜捡

拾脱粒联合

作业机

自走式,1.5m≤工
作幅宽<2.0m,

50000 50000 非通用

177
收获机

械

果菜茶

烟草药

收获机

械

瓜类采

收机

2.0-2.5m 及

以上自走式

籽瓜捡拾脱

粒联合作业

机

自走式,2.0m≤工
作幅宽<2.5m,

65000 65000 非通用

179
收获机

械

秸秆收

集处理

机械

秸秆粉

碎还田

机

1—1.5m秸

秆粉碎还田

机

1m≤作业幅宽

<1.5m
1000 1000 通用

180
收获机

械

秸秆收

集处理

机械

秸秆粉

碎还田

机

1.5—2m 秸

秆粉碎还田

机

1.5m≤作业幅宽

<2m
1800 1800 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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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4
收获机

械

收获割

台

大豆收

获专用

割台

1.5m及以上

大豆收获专

用割台

工作幅宽≥1.5m；

拨禾轮拨指材

料：非金属

1200 1200 通用

185
收获机

械

收获割

台

大豆收

获专用

割台

2.5—5m 大

豆收获挠性

专用割台

2.5m≤工作幅宽

<5m；结构型式：

全喂入挠式；仿

形机构型式：四

连杆机械仿形或

电液控制液压仿

形；仿形量（垂

直水平面方向）

≥90mm

7200 7200 通用

188

种植业

废弃物

处理设

备

农田废

弃物收

集设备

残膜回

收机

工作幅宽

1.4m-2m，拔

杆式残膜回

收机

工作方式:拔杆起

膜式,1.4m≤工作

幅宽<2m。

1800 1800 非通用

190

种植业

废弃物

处理设

备

农田废

弃物收

集设备

残膜回

收机

工作幅宽

1.2m-1.8m；

有残膜收集

机构

1.2m≤工作幅宽

<1.8m,有残膜收

集机构和膜杂分

离机构。

15000 15000 非通用

192

种植业

废弃物

处理设

备

农田废

弃物收

集设备

残膜回

收机

工作幅宽

1.2m-1.8m；

有残膜打包

机构

1.2m≤工作幅宽

<1.8m,有残膜打

包机构和膜杂分

离机构。

20000 20000 非通用

194

种植业

废弃物

处理设

备

农田废

弃物收

集设备

残膜回

收机

工作幅宽

1.2m-1.8m；

带秸秆还田

功能具有残

膜收集机构

1.2m≤工作幅宽

<1.8m,带秸秆还

田功能,具有残膜

收集机构和膜杂

分离机构。

29400 29400 非通用

196

种植业

废弃物

处理设

备

农田废

弃物收

集设备

残膜回

收机

工作幅宽

1.2m-1.8m，

带秸秆还田

功能，有残膜

收集机构且

具有打包功

能

1.2m≤工作幅宽

<1.8m,带秸秆还

田功能,有残膜收

集机构,且具有打

包功能和膜杂分

离机构。

36000 36000 非通用

198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加

工运输

设备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机

械

打（压）

捆机

压缩室截面

积（宽×高）

0.1344 ㎡及

以上方捆捡

拾压捆机

方捆；压缩室截

面积（宽×高）

≥0.1344 ㎡；打结

器数量≥2个；捡

拾宽度≥1.2m

9200 11000 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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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加

工运输

设备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机

械

打（压）

捆机

压缩室截面

积（宽×高）

0.154㎡及以

上方捆捡拾

压捆机

方捆；压缩室截

面积（宽×高）

≥0.154 ㎡；打结

器数量≥2个；捡

拾宽度≥1.7m

13800 16500 通用

200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加

工运输

设备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机

械

打（压）

捆机

压缩室截面

积（宽×高）

0.162㎡及以

上方捆捡拾

压捆机

方捆；压缩室截

面积（宽×高）

≥0.162 ㎡；打结

器数量≥2个；捡

拾宽度≥2.2m

19900 23800 通用

202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加

工运输

设备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机

械

打（压）

捆机

压缩室直径

0.5m及以上

圆捆捡拾压

捆机

圆捆；压缩室直

径≥0.5m；压缩室

宽度≥0.7m；捡拾

宽度≥0.7m

5400 6400 通用

203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加

工运输

设备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机

械

打（压）

捆机

压缩室直径

0.8m及以上

圆捆捡拾压

捆机

圆捆；压缩室直

径≥0.8m；压缩室

宽度≥0.8m；捡拾

宽度≥1.2m

10300 12300 通用

206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加

工运输

设备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机

械

打（压）

捆机

压缩室直径

0.52m 及以

上圆捆压捆

机

圆捆；压缩室直

径≥0.52m；压缩

室宽度≥0.52m；

功率≥4kW

5400 5700 通用

207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加

工运输

设备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机

械

打（压）

捆机

压缩室截面

积（宽×高）

0.081㎡及以

上方捆压捆

机

方捆；压缩室截

面积（宽×高）

≥0.081 ㎡；

7.5kW≤功率＜

15kW

2300 2700 通用

208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加

工运输

设备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机

械

打（压）

捆机

压缩室截面

积（宽×高）

0.105㎡及以

上方捆压捆

机

方捆；压缩室截

面积（宽×高）

≥0.105 ㎡；功率

≥15kW

5000 5600 通用

209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加

工运输

设备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机

械

打（压）

捆机

压缩室截面

积（宽×高）

0.0936 ㎡及

以上无打结

器自动套袋

方捆捡拾压

捆机

方捆；压缩室截

面积（宽×高）

≥0.0936 ㎡；捡拾

宽度≥1.7m；自动

套袋（网）

13800 16500 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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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加

工运输

设备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机

械

青（黄）

饲料收

获机

1.8—2.2m 自

走其他式青

饲料收获机

自走其他式；

1.8m≤割幅＜

2.2m；籽粒破碎

机构：无或非对

辊式；配套发动

机功率≥90kW

40300 48000 通用

217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加

工运输

设备

饲料

（草）

收获机

械

青（黄）

饲料收

获机

1.8—2.2m 自

走其他式青

饲料收获机，

带对辊式籽

粒破碎机构

自走其他式；

1.8m≤割幅＜

2.2m；籽粒破碎

机构：对辊式；

配套发动机功率

≥105kW

51300 61000 通用

224

畜禽产

品采集

储运设

备

畜禽产

品采集

设备

挤奶机

1杯组手动

移动式挤奶

机

杯组数：1；脱杯

方式：手动；型

式：移动式

1200 1200 通用

225

畜禽产

品采集

储运设

备

畜禽产

品采集

设备

挤奶机

2杯组手动

移动式挤奶

机

杯组数：2；脱杯

方式：手动；型

式：移动式

1800 1800 通用

232

畜禽产

品采集

储运设

备

畜禽产

品采集

设备

散装乳

冷藏罐

1000—3000L
非全自动清

洗冷藏罐

1000L≤容量

<3000L；清洗方

式：非全自动清

洗

3500 3500 通用

242
粮油糖

初加工

机械

粮食初

加工机

械

谷物

（粮

食）干

燥机

批处理量

1—4t 移动式

谷物烘干机

1t≤批处理量＜

4t；移动式
6000 6000 通用

244
粮油糖

初加工

机械

粮食初

加工机

械

谷物

（粮

食）干

燥机

批处理量

1—4t 循环式

谷物烘干机

1t≤批处理量＜

4t；循环式
6400 6400 通用

245
粮油糖

初加工

机械

粮食初

加工机

械

谷物

（粮

食）干

燥机

批处理量

4—10t循环

式谷物烘干

机

4t≤批处理量

<10t；循环式
16800 16800 通用

253
粮油糖

初加工

机械

粮食初

加工机

械

谷物

（粮

食）干

燥机

装载量 3—5t
批式静态谷

物烘干机

3t≤装载量＜5t；
批式静态

5400 5400 通用

300
农田基

本建设

平地机

械（限
平地机

幅宽 2—3m
平地机

2m≤幅宽＜3m；

控制方式：激光
7400 7400 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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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 与拖拉

机配

套）

控制或卫星控制

（卫星接收机板

卡类型及频点：

北斗信号）；限

与拖拉机配套

补贴机具必须是自治区补贴范围内的产品。补贴机具须在

明显位置固定标有生产企业、产品名称和型号、出厂编号、生

产日期、执行标准等信息的铭牌。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、新机

具试点补贴工作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另行规定具体操作办

法实施。

二、补贴对象和补贴标准

（一）补贴对象：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

组织（以下简称“购机户”）。其中：农民还包括财政不予缴纳

社保，养老金等且是农民身份的村干部，村民小组长，民兵，

公益性岗位的协管员等人员以及国有农场从事农业生产的职

工；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，农民专业合作

经济组织，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。补贴对

象不包括党政机关，事业单位等实行财政拨款（补助）的人员

（包括聘用制）。在确定补贴对象时，要将引导和加强农机社

会化服务组织及农业应急救灾组织发展等组织作为补贴重点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：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行定额补贴，即

同一种类、同一档次农业机械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。具体标准

按照自治区农业农村厅、财政厅统一发布的《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 2024-2026 年度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》，详见新

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信息公开专栏（网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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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8.140.96.5:6611）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24-2026 年农机

购置补贴管理辅助系统。农机补贴机具县财政不得再次安排累

加补贴。

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现具体产品或档次的中央财政资金

实际补贴比例超过测算比例 15 个百分点以上的，各乡镇及农

业农村局要逐级上报，积极组织调查，对有违规情节的，按相

关规定处理。

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加大工

作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实施方案》( 新农机

函 ( 2024) 717 号）和《关于 2024 年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

策实施有关问题解释说明的通知》( 新农机函〔2024〕809 号），

加强对报废农机回收企业的依法监督管理。

（三）补贴要求：每个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年度内享受补贴

总资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、农民年度内享受补贴总资金额不超

过 30 万元。每一个补贴对象年度内享受补贴的机具数量不超

过 4 台（架）（1 台动力机械 3 台（架）配套且不是同一品目

的农机具）；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年度内享受动力机械不超过 3

台，配套农机具不超过 9 台（架），补贴数量若超标，最终以

补贴金额为限。优先以数量为限定。补贴机具实行人机合影并

且补贴机具喷涂补贴机具编号。个人年度内享受报废补贴的农

业机械动力数量上限为 3 台（套），农机具数量上限为 3 台（套），

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年度内享受报废补贴的农业机械数量上限

为 5 台（套），享受农机购置补贴必须持有效农机驾驶执照（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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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需动力机械牵引能独立工作除外）。

从购机之日期起，购机发票有效申请农机购置补贴二年，

超过有效期不再受理，以发票开票之日期算起；通过新疆农机

补贴 APP 申请成功后一年内不办理农机补贴相关手续作废处

理，同一申请不再受理，以农机购置与应用办理服务系统首次

申报时间为准。

从 2024 年起，每个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户，3 年之内不

得重复享受同一品目同一机型且同一型号的农机具补贴，一个

机具型号 3 年之内只给予补贴一次，再次申报不予受理。

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申报农机购置补贴需提供公司简介，乡

村振兴材料、近三年资产债务表，员工花名册、缴纳社保明细

等相关资料县局审核过关后方可申报。

（四）经销商的确定：补贴产品经销企业由农机生产企业

自主确定。农机生产企业应对其确定的补贴产品经销企业的经

营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。农机产销企业违规行为按自治区农机

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处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。

三、资金分配与使用

农机购置补贴支出主要用于农机购置补贴，以及开展有关

试点和农机报废更新等方面。2024 年 6 月之后做好超长期特别

国债支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资金，各乡镇人民政府申报各年度

所需资金，县农业农村局会同财政局根据各乡镇资金申报需

求、产业发展及前年度资金使用情况等，分配各乡镇年度补贴

资金使用计划。在实际执行过程中，对部分乡镇场分配的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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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执行完，而其他乡镇场需求资金不足时，经县农机购置补贴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后，县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可根据实

际需求情况进行调整，确保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在规定的实施期

限内执行完毕。对于上年度超录部分的农机补贴申请优先使用

下年年度资金进行兑付，兑付标准按照上年标准执行。

四、操作流程

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按照“自主购机、定额+限比补贴、先购

后补、县级结算、直补到卡（户）”方式实施。购机者自主选择

购买机具，按市场化原则自行与农机产销企业协商确定购机价

格与支付方式，并对交易行为真实性、有效性和可能发生的纠

纷承担法律责任。购机行为完成后，购机者自主向所在（户籍

所在地或耕地所在乡村）乡镇人民政府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

项，签署告知承诺书，承诺购买行为、发票购机价格等信息真

实有效，按相关规定申办补贴。具体操详见《关于进一步规范

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操作基本程序的通知》（新农机办发

〔2019〕38 号）。

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工作按以下流程操作：

（一）发布实施规定。各级农业农村、财政管理部门按职

责分工和有关规定发布本地区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、操作程

序、补贴额一览表、补贴机具信息表、咨询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。

（二）组织机具投档。自治区农业农村部门按照《农机购

置补贴机具投档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等要求常年受理企业投档，

组织开展形式审核，公示公布投档结果，并导入办理服务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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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受理补贴申请。各乡镇人民政府安排人员全面实行

办理服务，补贴系统常年连续开放，推广使用带有人脸识别功

能的手机 App 等信息化技术，方便购机者随时在线提交补贴申

请、应录尽录，加快实现购机者线下申领补贴“最多跑一次”“最

多跑一地”。

各乡镇在收到购机者补贴申请后，应于 2 个工作日内做出

是否受理的决定，对因资料不齐全等原因无法受理的，应注明

原因，并按原渠道退回申请。县农业农村局在补贴系统审核经

各乡镇审核提交的农机补贴申请，不符合要求的退回重新办

理。县级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数量达到当年可用资金（含结

转资金和调剂资金）总量 110%的，县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及时发布公告，停止受理补贴申请。

（四）审验公示信息。各乡镇人民政府要成立检验组，按

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核验工作规程》新农

办机〔2021〕20 号）文件等要求，对补贴相关申请资料进行形

式审核，对补贴机具进行核验，做到“见人见机见票”，其中牌

证管理机具凭牌证免于现场实物核验。各乡镇对所有补贴机具

进行 100%检验；对符合条件可以受理的，应于 7 个工作日内

（不含公示时间）完成相关核验工作，在乡镇、村或补贴申请

点公示栏中公开补贴申请信息情况，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。

同时把核验情况和公示照片等资料上报农业农村局。农业农村

局在 6 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抽验核验工作。

（五）兑付补贴资金。县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按职责分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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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限要求对申请补贴材料进行形式审核，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、

纪检组等部门成立检验组按核验规程规定对补贴机具进行抽

检核验，对重点补贴机具（补贴额 0.5 万元以上）进行 100%抽

查核验，对非重点机具抽查核验 10%以上。对经过各乡镇、县

农业农村局审核、核验符合要求的补贴机具，县财政局进行审

核，应于 15 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向符合要求的

购机者兑付资金。严禁挤占挪用农机购置补贴资金。因资金不

足或加强监管等原因需要延期兑付的，应告知购机者，并及时

与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向上级报告资金供需情况。补贴申领原则

上当年有效，因当年财政补贴资金规模不够、办理手续时间紧

张等无法享受补贴的，可在下一个年度优先兑付。

补贴政策全面实行跨年度连续实施，除发生违规行为或补

贴资金超录外，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购机者提交补贴申请，且

补贴机具资质、补贴标准和办理程序等均按购机者提交补贴申

请并录入办理服务系统时的相关规定执行，不受政策调整影

响，切实稳定购机者补贴申领预期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分工。县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、各

乡镇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联合监管机制，组织协调，密切沟通

配合，健全完善风险防控等工作制度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形成工

作合力。全面落实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、审核和监管责任和

财政局资金兑付、资金监管责任。要加强绩效管理，强化闭环

管理，切实提升政策实施管理工作能力水平。县农业农村局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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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补贴政策的组织实施、实施方案制定（经县人民政府审定后，

报自治州农业农村局审核备案）、补贴资料形式受理、补贴机

具以及资金监督使用和绩效落实；县财政局负责补贴资金落

实、资金拨付、兑付以及绩效评价和资金监管。县人民政府承

担补贴政策实施主体责任，成立县级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

组，主要负责补贴政策的组织实施、协调推进、兑付资金、宣

传解释和问题反馈等工作。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补贴政

策的具体组织实施管理工作，做好补贴政策宣传、政策公告、

政策解释、补贴申请受理、补贴信息系统录入、受益户确认、

补贴机具量 100%检查核实、张榜公示、信息审核等工作。

（二）优化服务，提升效能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农业农

村局、财政局要相互配合，切实加快补贴申请受理、资格审核、

机具核验、资金兑付等工作。要逐步提高补贴机具核验信息化

水平，积极推广应用手机 App、人脸识别、补贴机具二维码管

理和物联网监控等技术集成应用，加快推进补贴全流程线上办

理，实现“手机办补贴，农户少跑腿、信息化监督”的管理目标，

解决机具核验难题。

（三）公开信息，接受监督。县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及各

乡镇人民政府要因地制宜，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微信公众号、

升国旗宣讲、夜校、会议、活动、宣传单、村务公开等多种形

式，将惠民补贴政策宣传到村到户，着力提升政策知晓率。要

设立热线电话，受理咨询、向社会各界释疑解惑，为补贴政策

的落实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。要健全完善农机购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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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信息公开专栏，按年度公告近三年县域内农机补贴受益户

信息，公开违规查处结果等信息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四）严肃纪律，防控风险。要强化对县农业农村局、财

政局及各乡镇参与农机购置补贴关键重点工作人员的廉政教育

和业务培训，提高补贴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风险防控能力。严禁

有关人员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进行补贴机具经营活动。县农业

农村局、财政局要以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操作流程为主线，逐项工

作、逐一环节梳理查找风险点，有针对性地制定防控措施，切实

提升补贴政策实施规范性，有效保障补贴资金安全。

（五）加强监管，严惩违规。要设立举报信箱，公布举报

电话，拓宽补贴问题线索反映渠道，接受社会监督。要全面贯彻

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补

贴政策监管强化纪律约束的通知》（农办机〔2019〕6 号）、《新

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规定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新农机发〔2021〕83 号）要求，认真落实

风险防控责任和异常情形主动报告制度，严格信用管理和农机产

销企业承诺制，强化农财两部门联合查处和省际跨区联动处理，

从严整治突出违规行为，有效维护政策实施良好秩序。

县农业农村局每年 12 月 10 日前要将全年中央财政农机购

置补贴政策实施（含试点工作开展情况）、总结报告报送巴州

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。在年度补贴资金兑付等工作结束后，在

新农机化网等专栏公告、公示当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情况

和农机购置补贴受益者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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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静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2 月 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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